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3年3月12日
    府行救字第1130056245號
訴願人：張oo     地址：南投縣中寮鄉oo村oo路ooo號之o
代理人：張oo     地址：台中市太平區oo街oo號o樓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中寮鄉公所
訴願人因農業天然災害複查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12年10月12日中鄉農字第1120015279號函復查結果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    主 文 
訴願駁回。
事 實
    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2年6月30日農糧字第1121015455號公告南投縣為辦理砂糖橘及珍珠柑112年2-3月乾旱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，請相關公所自112年7月1日起至7月10日止，受理農民申請辦理現金救助，並依照公告事項相關規定辦理。訴願人於112年7月6日至原處分機關申請中寮鄉oo段ooo地號及oo-o地號(土地重測後改為oo段oo地號)土地所種植珍珠柑因受到乾旱影響，而導致產量減產百分之五十。原處分機關派員辦理會勘，發現其中oo段ooo地號土地上並無種植珍珠柑事實，現況種植柳丁，故未予核定現金救助。原處分機關於112年9月11日寄送核定通知書，知會申請人如有異議，於112年9月18日前申請復查，訴願人於112年9月13日提出複查申請，原處分機關於112年9月28日派員進行複勘，訴願人主張其珍珠柑種植在oo段ooo-oo地號土地上，並非種植在原先申請的oo段ooo地號土地上，遂向原處分機關提出更改土地地號之要求，惟因已逾申請期限，原處分機關112年10月12日中鄉農字第1120015279號函維持否准處分，複查結果與初勘認定一致，核定oo段oo地號土地上珍珠柑之受災面積為0公頃。訴願人不服該處分提出訴願，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由
1、 本件訴願意旨略以:訴願人於112年7月提出申請補助，112年9月收到來函，補助未通過，於是再申請複查，經原處分機關承辦會同複查時，才知訴願人因年邁，錯記土地地號。本祈複查同時，更正為正確地號，但令人失望的是112年10月再收到來函，補助依然未過，複查不給更正？複查本意為何？訴願人不解：政府要協助果農渡過難關、減輕損失，卻未真正落實在辛苦的農民身上！農民損失依舊，沒有補助到。
二、按「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除第十二條之二規定情形外，其作
    業程序及辦理期限如下：一、農民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救助
    地區之翌日起十日內填具申請表，向受災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    公所提出申請，必要時得邀請當地農會、漁會協助，逾期不予
    受理。」、「農民申請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，有下列情形之
    一者，經主管機關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查證屬實，當次農
    業損失不予救助；已撥付救助款者，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，
    屆期未返還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：……二、申報受災地點未
    實際做農業生產使用或實際受災項目與申報項目不符。」農業
    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、第12條之1第1項
    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，本案訴願人於公告受理申報期限內填具
    申請表申請現金救助，耕地標示為oo段ooo地號土地，中寮
    鄉公所於辦理初勘、複查時並無種植珍珠柑，訴願人於複查時， 
    以地號申報錯誤為由，請求變更地號至oo段ooo-oo地號。
    案oo段ooo地號土地並無種植珍珠柑，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
    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不予救助；另oo段ooo-oo
    地號部分因訴願人提出時已逾規定申報期限，依農業天然災害
    救助辦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予受理，原處分機關之處
    分尚無違誤。
三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
    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陳 益 軒
   委員 張 國 楨   
   委員 黃 啟 修
   委員 陳 錦 白   
   委員 賴 政 忠
   委員 許 玉 鈴
   委員 林 倖 祺
   委員 張 惠 瓊
   委員 蔡 明 志
中華民國113年3月12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長  許淑華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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